
臺灣臺東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重訴字第18號

原      告  倪永和 

訴訟代理人  湯文章律師

被      告  洪金蓮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羅文昱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合夥關係存在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本件移送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理  由

一、按訴訟，由被告住所地之法院管轄；公司或其他團體或其債

權人對於社員，或社員對於社員，於其社員之資格有所請求

而涉訟者，得由該團體主事務所或主營業所所在地之法院管

轄，民事訴訟法第1條第1項前段、第9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

文。次按因契約涉訟者，如經當事人定有債務履行地，得由

該履行地之法院管轄，此乃民事訴訟法第12條就特別審判籍

所設之規定，是項約定，無論以文書或言詞，抑以明示或默

示為之，是否與債權契約同時訂定，固均無不可，即其履行

地定有數處或雙務契約當事人所負擔之債務雙方定有互異之

債務履行地者，各該履行地之法院亦皆有管轄權，惟必以當

事人間有約定債務履行地之意思表示合致，始有該條規定之

適用（最高法院98年度台抗字第468號裁定意旨參照）。又

管轄權之有無，應依原告主張之事實，按法律關於管轄之規

定而為認定，最高法院65年度台抗字第162號裁判意旨可資

參照。再按訴訟之全部或一部，法院認為無管轄權者，依原

告聲請或依職權以裁定移送其管轄法院，民事訴訟法第28條

第1項亦有明定。

二、本件原告起訴主張與被告合夥設立蓮陽建設有限公司（下稱

蓮陽公司），惟被告否認上開合夥關係，已致其法律上地位

陷於不安定之狀態，爰依法提起本件訴訟請求確認兩造間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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蓮陽公司設立之合夥關係存在等語。

三、經查，本件被告之住所地位於桃園市（見被告戶籍資料），

蓮陽公司之主事務所則係位於桃園市（見經濟部商工登記資

料），均非位於本院轄區。依原告起訴主張之事實，兩造間

欲確認就「蓮陽公司有合夥關係存在」，係對「蓮陽公司」

合夥事業之權利義務暨合夥社員資格攸關而有所請求之訴

訟，觀諸蓮陽公司於原告起訴時登記之所在地即為桃園市，

原告雖主張本件爭執之蓮陽公司設立時之所在地及債務履行

地均為臺東縣境內，本院就本件訴訟有管轄權等語，惟縱原

告提出合夥契約書及有限公司設立登記表，本院無法依此認

為兩造即有約定以臺東縣為債務履行地之明示或默示意思表

示合致，原告復未提出其他事證足證兩造曾約定以本院轄區

所在地作為債務履行地，揆諸上開規定及說明，自無從依民

事訴訟法第12條之規定，認本院有管轄權。從而，本件依民

事訴訟法第1條第1項前段、第9條第1項之規定，應由被告所

在地及蓮陽公司之主事務所所在地之臺灣桃園地方法院管

轄，方符合民事訴訟關於管轄原則上係採「以原就被」原

則，以保護被告程序利益之意旨。原告向無管轄權之本院起

訴，顯係違誤，爰依職權將本件移送於該管轄法院。

四、依民事訴訟法第28條第1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4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陳建欽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

應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 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4 　　日

                              書記官　謝欣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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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東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重訴字第18號
原      告  倪永和  
訴訟代理人  湯文章律師
被      告  洪金蓮  


訴訟代理人  羅文昱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合夥關係存在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本件移送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理  由
一、按訴訟，由被告住所地之法院管轄；公司或其他團體或其債權人對於社員，或社員對於社員，於其社員之資格有所請求而涉訟者，得由該團體主事務所或主營業所所在地之法院管轄，民事訴訟法第1條第1項前段、第9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因契約涉訟者，如經當事人定有債務履行地，得由該履行地之法院管轄，此乃民事訴訟法第12條就特別審判籍所設之規定，是項約定，無論以文書或言詞，抑以明示或默示為之，是否與債權契約同時訂定，固均無不可，即其履行地定有數處或雙務契約當事人所負擔之債務雙方定有互異之債務履行地者，各該履行地之法院亦皆有管轄權，惟必以當事人間有約定債務履行地之意思表示合致，始有該條規定之適用（最高法院98年度台抗字第468號裁定意旨參照）。又管轄權之有無，應依原告主張之事實，按法律關於管轄之規定而為認定，最高法院65年度台抗字第162號裁判意旨可資參照。再按訴訟之全部或一部，法院認為無管轄權者，依原告聲請或依職權以裁定移送其管轄法院，民事訴訟法第28條第1項亦有明定。
二、本件原告起訴主張與被告合夥設立蓮陽建設有限公司（下稱蓮陽公司），惟被告否認上開合夥關係，已致其法律上地位陷於不安定之狀態，爰依法提起本件訴訟請求確認兩造間就蓮陽公司設立之合夥關係存在等語。
三、經查，本件被告之住所地位於桃園市（見被告戶籍資料），蓮陽公司之主事務所則係位於桃園市（見經濟部商工登記資料），均非位於本院轄區。依原告起訴主張之事實，兩造間欲確認就「蓮陽公司有合夥關係存在」，係對「蓮陽公司」合夥事業之權利義務暨合夥社員資格攸關而有所請求之訴訟，觀諸蓮陽公司於原告起訴時登記之所在地即為桃園市，原告雖主張本件爭執之蓮陽公司設立時之所在地及債務履行地均為臺東縣境內，本院就本件訴訟有管轄權等語，惟縱原告提出合夥契約書及有限公司設立登記表，本院無法依此認為兩造即有約定以臺東縣為債務履行地之明示或默示意思表示合致，原告復未提出其他事證足證兩造曾約定以本院轄區所在地作為債務履行地，揆諸上開規定及說明，自無從依民事訴訟法第12條之規定，認本院有管轄權。從而，本件依民事訴訟法第1條第1項前段、第9條第1項之規定，應由被告所在地及蓮陽公司之主事務所所在地之臺灣桃園地方法院管轄，方符合民事訴訟關於管轄原則上係採「以原就被」原則，以保護被告程序利益之意旨。原告向無管轄權之本院起訴，顯係違誤，爰依職權將本件移送於該管轄法院。
四、依民事訴訟法第28條第1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4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陳建欽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 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4 　　日
                              書記官　謝欣吟

臺灣臺東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重訴字第18號
原      告  倪永和  
訴訟代理人  湯文章律師
被      告  洪金蓮  

訴訟代理人  羅文昱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合夥關係存在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本件移送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理  由
一、按訴訟，由被告住所地之法院管轄；公司或其他團體或其債
    權人對於社員，或社員對於社員，於其社員之資格有所請求
    而涉訟者，得由該團體主事務所或主營業所所在地之法院管
    轄，民事訴訟法第1條第1項前段、第9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
    。次按因契約涉訟者，如經當事人定有債務履行地，得由該
    履行地之法院管轄，此乃民事訴訟法第12條就特別審判籍所
    設之規定，是項約定，無論以文書或言詞，抑以明示或默示
    為之，是否與債權契約同時訂定，固均無不可，即其履行地
    定有數處或雙務契約當事人所負擔之債務雙方定有互異之債
    務履行地者，各該履行地之法院亦皆有管轄權，惟必以當事
    人間有約定債務履行地之意思表示合致，始有該條規定之適
    用（最高法院98年度台抗字第468號裁定意旨參照）。又管
    轄權之有無，應依原告主張之事實，按法律關於管轄之規定
    而為認定，最高法院65年度台抗字第162號裁判意旨可資參
    照。再按訴訟之全部或一部，法院認為無管轄權者，依原告
    聲請或依職權以裁定移送其管轄法院，民事訴訟法第28條第
    1項亦有明定。
二、本件原告起訴主張與被告合夥設立蓮陽建設有限公司（下稱
    蓮陽公司），惟被告否認上開合夥關係，已致其法律上地位
    陷於不安定之狀態，爰依法提起本件訴訟請求確認兩造間就
    蓮陽公司設立之合夥關係存在等語。
三、經查，本件被告之住所地位於桃園市（見被告戶籍資料），
    蓮陽公司之主事務所則係位於桃園市（見經濟部商工登記資
    料），均非位於本院轄區。依原告起訴主張之事實，兩造間
    欲確認就「蓮陽公司有合夥關係存在」，係對「蓮陽公司」
    合夥事業之權利義務暨合夥社員資格攸關而有所請求之訴訟
    ，觀諸蓮陽公司於原告起訴時登記之所在地即為桃園市，原
    告雖主張本件爭執之蓮陽公司設立時之所在地及債務履行地
    均為臺東縣境內，本院就本件訴訟有管轄權等語，惟縱原告
    提出合夥契約書及有限公司設立登記表，本院無法依此認為
    兩造即有約定以臺東縣為債務履行地之明示或默示意思表示
    合致，原告復未提出其他事證足證兩造曾約定以本院轄區所
    在地作為債務履行地，揆諸上開規定及說明，自無從依民事
    訴訟法第12條之規定，認本院有管轄權。從而，本件依民事
    訴訟法第1條第1項前段、第9條第1項之規定，應由被告所在
    地及蓮陽公司之主事務所所在地之臺灣桃園地方法院管轄，
    方符合民事訴訟關於管轄原則上係採「以原就被」原則，以
    保護被告程序利益之意旨。原告向無管轄權之本院起訴，顯
    係違誤，爰依職權將本件移送於該管轄法院。
四、依民事訴訟法第28條第1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4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陳建欽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
應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 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4 　　日
                              書記官　謝欣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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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合夥關係存在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本件移送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理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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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經查，本件被告之住所地位於桃園市（見被告戶籍資料），蓮陽公司之主事務所則係位於桃園市（見經濟部商工登記資料），均非位於本院轄區。依原告起訴主張之事實，兩造間欲確認就「蓮陽公司有合夥關係存在」，係對「蓮陽公司」合夥事業之權利義務暨合夥社員資格攸關而有所請求之訴訟，觀諸蓮陽公司於原告起訴時登記之所在地即為桃園市，原告雖主張本件爭執之蓮陽公司設立時之所在地及債務履行地均為臺東縣境內，本院就本件訴訟有管轄權等語，惟縱原告提出合夥契約書及有限公司設立登記表，本院無法依此認為兩造即有約定以臺東縣為債務履行地之明示或默示意思表示合致，原告復未提出其他事證足證兩造曾約定以本院轄區所在地作為債務履行地，揆諸上開規定及說明，自無從依民事訴訟法第12條之規定，認本院有管轄權。從而，本件依民事訴訟法第1條第1項前段、第9條第1項之規定，應由被告所在地及蓮陽公司之主事務所所在地之臺灣桃園地方法院管轄，方符合民事訴訟關於管轄原則上係採「以原就被」原則，以保護被告程序利益之意旨。原告向無管轄權之本院起訴，顯係違誤，爰依職權將本件移送於該管轄法院。
四、依民事訴訟法第28條第1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4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陳建欽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 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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